住院醫師與醫療機構之聘僱契約範本
	立契約人○○○ （以下簡稱甲方） 
○○○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一、契約期間及受僱者職稱：
甲方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僱用乙方為            科住院醫師。

【說明】
1. 契約期間應以PGY及專科醫師訓練年限為期間。
2. 契約期間如乙方因服役、留職停薪等事由，雙方得暫停履行契約。
3. 因依法規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本契約停止履行時，於契約目的仍存在，且有展延契約期間之必要時，經雙方書面同意，得展延期間至PGY及專科醫師訓練完成止。

	二、聘任規定：
（一）乙方於接到甲方通知後，應依規定之到職日辦理報到手續並簽署書面聘僱契約，逾期視為自動放棄，該通知因逾期失其效力。

	（二）簽約到職後，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執業登記。

	三、訓練及工作項目：
（一）乙方應接受甲方之指導監督及考核，從事下列訓練及工作：        。

	（二）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基於業務需要，安排工作(工作內容及時間)，並接受甲方之督導管理，但不得逾前款之約定。變更前款約定，應以書面方式為之。

	（三）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為第三人提供醫療業務。

	四、訓練及工作地點：
（一）乙方訓練及工作地點為               。

	（二）甲方如需調動乙方之訓練及工作地點，應徵求乙方意見，且符合下列原則：
    1.為醫療運作上所必需，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對乙方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3. 調動後工作為乙方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4.調動工作地點過遠，甲方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5.考量乙方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五、訓練及工作時間：
（一）（輪班制）乙方訓練及工作時間如下：
    1.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       小時，正常工作時間加延長工作時間    為       小時。
    2.每4週正常工作時間加延長工作時間為       小時，其中正常工作時間為       小時。
（二）（非輪班制）乙方訓練及工作時間如下：
1.非值班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       小時，正常工作時間加延長工作時間為       小時。
2.值班日：每次勤務正常工作時間為       小時，正常工作時間加延長工作時間為       小時。
3.每4週正常工作時間加延長工作時間為       小時，其中正常工作時間為       小時。

	【說明】每4週總工作時間，得改以每月總工作時間約定。

	（三）前兩款約定，工作時間採計原則如下：
   1.一線（駐院）值班：
(1)乙方於夜間或假日在機構內提供病人照護服務，計入工作時間計算。
(2)待命：於指定地點、時段待命，並要求於一定時間內到達機構服務者，計入工作時間計算。
(3)候傳：列於班表，未強制要求需本人到達機構服務，其工作時間以實際到達服務機構之時數列入計算。
   2.隨同轉診：自出發至回機構之時數列入計算。
   3.臨時召回：未列於班表，以實際到機構服務之時數列入計算。
   4.會議活動：如為奉派參加之會議，應計入工作時間計算；如為自主性參加之繼續教育或會議活動，且不因未出席而影響考績或有罰則等，不計入工作時間計算。

	（四）乙方於妊娠或哺乳期間，甲方不得安排其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工作。

	六、例假、休假、休息： 
（一）甲方應給予乙方每7日中至少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如經由彈性約定，得於2週內安排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但不得連續工作超過12日。
（二）休息日約定如下:                    。
【說明】雙方無需約定休息日者，第2款得予刪除。

	（三）乙方於甲方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方式給予特別休假：             。

	（四）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予休假。為配合醫院醫療業務及照顧病患需要，乙方同意甲方得採行排班輪值，將部分休假日與其他工作日對調。

	七、工資：
（一）工資項目、金額或標準、調整方式：           。 
（二）發放工資日期與方法：＿＿   ＿  ＿＿。
（三）其他津貼、獎金：                   。
（四）甲方不得單方決定調降或不利變更工資。
（五）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八、請假：
（一）甲方依政府相關法令及甲方相關請假辦法規範核給假別，乙方請假時應依相關事實及甲方請假程序辦理。
（二）乙方排定特別休假，如甲方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乙方因個人因素欲為變更，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九、終止契約：
（一）甲方終止契約規定：
   1.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契約者，預告期間應依同法第16條規定預告，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發給資遣費。
2.乙方有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所定各款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不經預告乙方終止契約，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不發給資遣費。

	（二）乙方終止契約規定：
   1.定期契約期限逾3年者，於屆滿3年後，乙方得終止契約，但應於30日前預告甲方。
   2.非屬前款情形，乙方於契約期限屆滿前終止契約，應於      日前預告甲方。
3.離職手續：                   。

	
【說明】
雙方如有另行約定最低服務年限條款時，應注意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5條之1規定，即除應符合第1項所定要件之一(即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或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提供其合理補償)，約定內容亦應參照第2項綜合判斷而不得逾越合理範圍。如有違反前述情形，該約定係屬無效，且若因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而終止契約時，不負返還訓練費用或違約賠償之責任。關於返還訓練費用或違約賠償費用，應有合理之具體計算方式及金額，不得顯失公平。

	十、職業災害權益： 
（一）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二）其他保險給付：             （例如甲方為乙方投保意外險、責任險等）。

	十一、社會保險及福利：
（一）甲方應依勞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為乙方辦理參加社會保險及提繳退休金。對於乙方發生各該保險之保險事故時，由甲方依法為其辦理請領保險給付手續，乙方應配合提供所需資料。
（二）乙方在本契約有效期間，享受甲方事業單位內之各項福利設施及規定。
（三）乙方同意甲方得於工資中扣除所得稅、勞健保等代扣服務。
（四）	其他相關之福利、職災補償、傷病補助、保險事項，乙方同意均依甲方之員工工作規則或相關管理規定辦理。
（五）其他：                    。

	十二、教育訓練：
（一）甲方同意擬具符合本契約所需之住院醫師訓練計畫，並善用醫院資源，指導乙方依計畫完成訓練。
（二）乙方同意遵守甲方之前款訓練計畫，接受甲方之業務輔導，務實執行醫院之醫療、教學及研究工作。

	十三、考核及獎懲：
乙方之考核及獎懲依甲方所訂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規定辦理。

	十四、膳宿及工作用具費： 
（一）乙方於聘約期間之膳宿，應自理之。但基於教學訓練（含病患照護）需要，甲方得提供宿舍供乙方使用，並由乙方支付必要費用。乙方於完成前揭訓練後，應於     日內將宿舍回復原狀並無條件遷出，歸還甲方。
（二）乙方於聘約期間，為執行住院醫師業務所需之醫材及工具，甲方應無償提供，但雙方就特殊項目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十五、服務與紀律： 
（一）乙方應遵守甲方訂定之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
（二）乙方在聘約期間取得、知悉甲方之業務上秘密，未經甲方同意，不得洩漏或交付第三人；離職後亦同。
（三）乙方於工作上應接受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 
（四）乙方聘約期間應使用甲方提供之合法軟體，並恪盡維護資料安全之責。

	（五）乙方應接受甲方指定參加之各種勞工教育、訓練及集會，並計入工作時間計算。
（六）	乙方同意在聘約期間，於職務上所完成之       （如著作、智慧財產權、專利商標等），除雙方另有書面約定外，其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歸屬甲方。
（七）其他：                   。

	十六、安全衛生：
（一）甲方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職業安全衛生事項，維護醫師之安全健康。
（二）乙方應接受甲方安排關於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七、權利義務之其他依據：
甲、乙雙方於聘僱契約存續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本契約規定辦理，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工作規則、人事規章及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八、契約修訂：
本契約之修訂，非經雙方同意，並以書面為之，不生效力。

	十九、契約之存執：
本契約1式2份，雙方各執1份為憑。
雙方因本契約發生爭議，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契約書人：
甲方：
代表人：
乙方：
地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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